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卷宗閱覽辦法第二條、第三條、

第六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公平交易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組織法業於一百年十月二十八

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並經總統於同年十一月十四日公布（施行日由

行政院以命令定之），為配合上開組織法之施行，爰擬具行政院公平

交易委員會卷宗閱覽辦法第二條、第三條、第六條修正草案，修正重

點如次： 

一、修正法規名稱為「公平交易委員會卷宗閱覽辦法」。 

二、刪除現行條文第二條後段規定：「係指依公平交易法得主張權利

之主體」。（草案第二條） 

三、配合本會組織法之施行，修正本會名稱。（草案第三條、第六條） 

四、因現行條文第三條第二項規定：「前項所稱調查程序進行中，為

自本會受理後，一般案件至提請審查委員審查承辦單位擬妥委員

會議提案前；簡化作業程序案件至提請審查委員審查承辦單位擬

妥文稿前。」限制案件當事人及關係人之閱卷時間，實務上迭有

爭議，爰予以刪除。（草案第三條）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卷宗閱覽辦法第二條、第三條、第六條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公平交易委員會卷宗閱覽辦法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卷宗閱

覽辦法 

配合公平交易委員會組織法之

施行，修正本辦法之名稱。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法第二十七條之一  

第一項所稱當事人或關係

人，如附表一。 

第二條  本法第二十七條之一

第一項所稱當事人或關係

人，係指依公平交易法得

主張權利之主體（附表

一）。 

一、按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七條

之一規定：「當事人或關係

人於前條調查程序進行

中，除有左列情形之一者

外，為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

利益之必要，得申請閱覽、

抄寫、複印或攝影有關資料

或卷宗：……」同法第二十

七條規定：「公平交易委員

會依本法為調查時，得依左

列程序進行:一、通知當事

人及關係人到場陳述意

見。……」。據上，公平交

易法第二十七條之一乃承

接同法第二十七條而規

定，故有關「關係人」之認

定，自應為相同解釋，實務

上，本會於依公平交易法第

二十七條為調查時，通知陳

述意見之對象，除當事人

外，尚包括案關之證人或其

他第三人，其範圍並不限於

本案之法律上利害關係

人，換言之，只要對於調查

案情有所影響或助益者，均

為同法第二十七條之一之

關係人。 

二、經查現行閱覽辦法第二條

規定：「本法第二十七條之

一第一項所稱當事人或關

係人，係指依公平交易法得



 

 

 

主張權利之主體」，易與行

政訴訟上之利害關係人混

淆，故有刪除「係指依公平

交易法得主張權利之主體」

等文字之必要。 

第三條  案件於公平交易委員

會（以下簡稱本會）調查

程序進行中，得申請閱卷

範圍以公平交易委員會卷

宗資料分類提供閱覽參考

表 (附表二) 所列資料為

限。但經資料提供者請求

保密而有正當理由者，得

不適用之。 

卷宗資料僅部分文件不宜

提供閱覽者，應為適當之

彌封或抽出。文件之一部

不宜提供閱覽者，亦同。 

第三條  案件於本會調查程序

進行中，得申請閱卷範圍

以「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

會卷宗資料分類提供閱覽

參考表」 (附表二) 所列

資料為限。但經資料提供

者請求保密而有正當理由

者，得不適用之。 

前項所稱調查程序進行

中，為自本會受理後，一

般案件至提請審查委員審

查承辦單位擬妥委員會議

提案前；簡化作業程序案

件至提請審查委員審查承

辦單位擬妥文稿前。 

卷宗資料僅部分文件不宜

提供閱覽者，應為適當之

彌封或抽出。文件之一部

不宜提供閱覽者，亦同。 

一、配合公平交易委員會組織

法之施行，修正本會之名

稱。 

 二、現行條文第二項之規定，

限制案件當事人及關係人

之閱卷時間，實務上迭有

爭議，爰以刪除。本項刪

除後，相關閱卷時點則回

歸行政程序法之規定。 

   三、第二項規定由現行條文第

三項移列。 

 

第六條  申請人應於指定時間

到達本會，向承辦人員洽

取卷宗資料閱覽，閱畢後

應將原卷交還承辦人員點

收。 

申請人向本會請求閱覽、

抄錄、影印或攝影有關資

料或卷宗者，應依公平交

易委員會提供政府資訊收

費標準繳納費用。 

第六條  申請人應於指定時間

到達本會，向承辦人員洽

取卷宗資料閱覽，閱畢後

應將原卷交還承辦人員點

收。 

申請人向本會請求閱覽、

抄錄、影印或攝影有關資

料或卷宗者，應依「行政

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提供政

府資訊收費標準」繳納費

用。 

配合公平交易委員會組織法之

施行，修正本會之名稱。 



 

 

第二條附表一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附表一、公平交易法各條款之當事人及關係人彙整表 

   主體 

條文 

當事人 關係人 

第十條 

獨占 

可能違法事業 

（行政處分之相對人） 

受不利益之交易相對人（事業） 

受不利益之競爭同業 

第十一條 

結合 

參與結合事業 

可能違法事業 

（行政處分之相對人） 

受不利益之競爭同業 

第十四條 

聯合 

聯合申請人 

可能違法事業 

（行政處分之相對人） 

受不利益之競爭同業 

受不利益之交易相對人（事業） 

第十八條 

轉售價格限制 

可能違法事業 

（行政處分之相對人） 

受不利益之交易相對人（事業） 

第十九條一款 

杯葛 

可能違法事業 

（行政處分之相對人） 

受不利益之競爭同業 

受不利益之交易相對人（事業） 

第十九條二款 

差別待遇 

可能違法事業 

（行政處分之相對人） 

受不利益之競爭同業 

受不利益之交易相對人（事業） 

第十九條三款 

不當使競爭者

客戶與其交易 

可能違法事業 

（行政處分之相對人） 

受不利益之競爭同業 

第十九條四款 

不當使參與結

合或聯合 

可能違法事業 

（行政處分之相對人） 

受不利益之競爭同業 

受不利益之交易相對人（事業） 

第十九條五款 

不當獲取營業

秘密 

可能違法事業 

（行政處分之相對人） 

受不利益之競爭同業 

附表一、公平交易法各條款之當事人及關係人彙整表 

   主體 

條文 

當事人 參加當事人 利害關係人 

第十條 

獨占 

可能違法事業 

（行政處分之相對人） 

受不利益之交易相對人（事

業） 

受不利益之競爭同業 

受不利益之交易相對人（事

業） 

受不利益之競爭同業 

第十一條 

結合 

結合申報人 

受不利益之競爭同業（相對

人） 

受不利益之競爭同業 受不利益之競爭同業 

第十四條 

聯合 

聯合申請人 

受不利益之競爭同業（相對

人） 

受不利益之競爭同業 

受不利益之交易相對人（事

業） 

受不利益之競爭同業 

受不利益之交易相對人（事

業） 

第十八條 

轉售價格限制 

可能違法事業 

（行政處分之相對人） 

受不利益之交易相對人（事

業） 

受不利益之交易相對人（事

業） 

第十九條一款 

杯葛 

可能違法事業 

（行政處分之相對人） 

受不利益之競爭同業 

受不利益之交易相對人（事

業） 

受不利益之競爭同業 

受不利益之交易相對人（事

業） 

第十九條二款 

差別待遇 

可能違法事業 

（行政處分之相對人） 

受不利益之競爭同業 

受不利益之交易相對人（事

業） 

受不利益之競爭同業 

受不利益之交易相對人（事

業） 

第十九條三款 

不當使競爭者

客戶與其交易 

可能違法事業 

（行政處分之相對人） 

受不利益之競爭同業 受不利益之競爭同業 

第十九條四款 

不當使參與結

合或聯合 

可能違法事業 

（行政處分之相對人） 

受不利益之競爭同業 

受不利益之交易相對人（事

業） 

受不利益之競爭同業 

受不利益之交易相對人（事

業） 

第十九條五款 

不當獲取營業

可能違法事業 

（行政處分之相對人） 

受不利益之競爭同業 受不利益之競爭同業 

一、本表將適用主體區分

為「當事人」、「參加

當事人」及「利害關

係人」；然公平交易法

第二十七條之一係規

定「當事人」及「關

係人」得申請閱覽、

抄寫、複印或攝影有

關資料或卷宗，故本

表之「參加當事人」

及「利害關係人」與

母法之「關係人」用

語不符，且表中之「參

加當事人」與「利害

關係人」所列主體完

全相同，故將本表之

「參加當事人」一

欄，予以刪除，並將

「利害關係人」修正

為「關係人」，俾與上

開規定相符。 

二、有關第十一條結合之

規定，因當事人非僅

限於結合申報人，應

包括所有參與結合之

事業，以及相關違法

之事業，例如，未申

報而違法結合者，爰

有必要予以修正。 

三、有關第十四條聯合之

規定，因申請聯合行

為之例外許可，所有



 

 

第十九條六款 

不當限制事業

活動 

可能違法事業 

（行政處分之相對人） 

受不利益之交易相對人（事業） 

第二十條 

商業仿冒 

可能違法事業 

（行政處分之相對人） 

受不利益之競爭同業 

第二十一條 

不實廣告 

可能違法事業 

（行政處分之相對人） 

受不利益之競爭同業 

受不利益之交易相對人（事業） 

第二十二條 

營業毀謗 

可能違法事業 

（行政處分之相對人） 

受不利益之競爭同業 

第二十三條 

多層次傳銷 

可能違法事業 

（行政處分之相對人） 

參加人 

第二十四條 

欺罔顯失公平

行為 

可能違法事業 

（行政處分之相對人） 

受不利益之競爭同業 

受不利益之交易相對人（事業） 

  

秘密 

第十九條六款 

不當限制事業

活動 

可能違法事業 

（行政處分之相對人） 

受不利益之交易相對人（事

業） 

受不利益之競爭同業 

受不利益之交易相對人（事

業） 

第二十條 

商業仿冒 

可能違法事業 

（行政處分之相對人） 

受不利益之競爭同業 受不利益之競爭同業 

第二十一條 

不實廣告 

可能違法事業 

（行政處分之相對人） 

受不利益之競爭同業 

受不利益之交易相對人（事

業） 

受不利益之競爭同業 

受不利益之交易相對人（事

業） 

第二十二條 

營業毀謗 

可能違法事業 

（行政處分之相對人） 

受不利益之競爭同業 受不利益之競爭同業 

第二十三條 

多層次傳銷 

可能違法事業 

（行政處分之相對人） 

參加人 參加人 

第二十四條 

欺罔顯失公平

行為 

可能違法事業 

（行政處分之相對人） 

受不利益之競爭同業 

受不利益之交易相對人（事

業） 

受不利益之競爭同業 

受不利益之交易相對人（事

業） 
 

參與聯合行為之事

業，均應共同提出申

請，故原所列「聯合

申請人」擬予維持，

並增列「可能違法事

業」。 

四、又結合與聯合案件

中，有關受不利益之

競爭同業應為關係

人，而非當事人，爰

予以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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